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九项整改
任务验收销号意见

2026年 2月 5日至 9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能源局组织

验收组，分别对我省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九项整改任

务各分项任务进行了省级验收。经现场核查、查阅有关材料并经

认真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督察反馈问题

一些地方去产能工作落实不到位。长春新大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的新大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套 20万吨/年常压装置、农安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套 75万吨/年常压装置均属于淘汰类生产装

置，一直未按要求淘汰，督察进驻时仍在生产。四平市弘伟建筑

材料厂砖瓦轮窑等淘汰类生产装置未按时淘汰。辽源市吉林鑫达

钢铁有限公司 2018年以来，租赁吉林京东管业有限公司非法建

设、早应淘汰的 3台 225立方米小高炉违规生产铁水炼钢，铁水

使用量达 206.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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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改目标

去产能工作措施得到落实，去产能具体任务按期完成。

三、整改完成情况

（一）各市（州）党委、政府多次召开常委会议、理论中心

组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去产能、调结

构、促转型的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切实

负担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任务。

（二）各地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聚焦

钢铁、水泥、造纸等重点行业，全面梳理企业能耗限额标准和阶

梯电价执行情况，实现节能监察执法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全覆

盖，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要求的产能，逾期未整改或经整

改仍未达标的，依法关停退出。“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对 912

家次企业开展国家级、省级和“双随机、一公开”工业节能监察

（2021年 192家次、2022年 148家次、2023年 161家次、2024

年 213家次、2025年 198家次），钢铁、水泥、造纸等重点行业

企业，能耗水平均符合国家强制性限额标准要求。

（三）省工信厅负责督导辽源市、东丰县完成吉林京东管业

有限公司 3台 225立方米小高炉整改任务。一是开展指导督促。

省工信厅与辽源市工信局、东丰县工信局密切联系，督导属地如

期确定整改方案。2023年 8月 17日，省工信厅产业政策处、原

材料处相关人员及行业专家一行深入京东管业开展专项调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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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二是跟踪调度整改进展。省工信厅及时调度辽源市工信局、

东丰县工信局跟踪整改进展情况，整改任务已完成，应淘汰的 3

台 225立方米高炉已完成拆除 1台，2台已由东丰县政府封存，

确保不复产。三是组织省级验收，2026年 2月 5日省工信厅产业

处、原材料处及行业专家到现场对吉林京东管业有限公司整改情

况进行了现场核查，经专家确认 3号小高炉已完成拆除，1号、2

号小高炉的主要生产装置已封存，整改任务完成，符合验收销号

条件。

（四）省工信厅、省能源局督导地方依法依规办理吉林省新

大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长春新大石油集团农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转型手续。一是省能源局研究制定《吉林省炼油行业能效约

束推动节能降碳实施方案（2021-2025年）》，确保到 2025年，通

过实施节能降碳行动，实现吉林省炼油企业能效水平均达到国家

有关炼油行业基准水平要求。二是省能源局建立调度机制，每月

调度了解企业在转型中的生产运行情况；加强省直单位沟通交流，

督促地方政府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效配合完成整

改任务。该项整改任务已于 2023年 7月完成全部整改工作。三是

开展现场工作指导，2022年 2月 25日，省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领导小组组织省工信厅、省能源局等部门召开新大石油专项调

研现场办公会，对企业整改工作开展调研指导。2025年 10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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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省能源局会同农安县发改局，现场督办整改工作，并进行现

场核验。经现场排查确认，两套需淘汰装置已经被去功能化，同

时要求企业必须严格履行承诺，不启动淘汰装置；要求属地行业

管理部门要监督企业严格按照企业承诺的时间节点，尽快完成淘

汰装置拆除工作。四是省能源局于 2026年 2月 9日致函省工信厅，

汇报了长春新大石油集团问题整改情况，原则符合验收销号条件。

（五）2022年 8月，长春市农安县指导长春新大石油集团有

限公司编制了《长春新大石油集团农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5万吨

／年和吉林省新大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万吨／年常压装置转型

升级方案》并上报省级相关部门。2022年 9月 8日，省发改委就

长春新大石油集团 2套炼油装置升级改造有关事宜请示国家发改

委。2022年 11月 28日，国家发改委产业司函复省发改委常压装

置改造后仍属于淘汰范畴，应予以淘汰。2022年 11月 30日，省

发改委向时任省政府靖平常务副省长、海峰副秘书长报告有关情

况。2022年 12月 5日省发改委将靖平常务副省长、海峰副秘书

长批示转发至长春市人民政府，农安县人民政府。2022年 12月，

长春市组织农安县编制了《长春新大石油集团农安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75万吨／年常压装置、吉林省新大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万

吨／年常压装置淘汰方案》，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2023年 7月，长春市组织农安县分别对上述两套需淘汰的装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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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去功能化，切断了常压塔所有连接管线，使常压塔与其他设

备彻底分离，相关淘汰设备已全部断水、断电，并进行了封存。

2023年 10月 12日，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会同省工信厅、省能源局、长春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长春市发改委、长春市工信局及农安

县相关人员，组织召开现场验收会，会议原则同意此项整改任务

通过验收，并出具了验收销号意见。2025年 10月 31日，按照省

发改委《关于请开展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情况专项排查整治的

提示函》和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的提示函》,省能源

局会同农安县发改局，围绕长春新大石油农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落后产能淘汰开展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回头

看"专项排查督导，经现场排查确认，上述两套需淘汰装置仍处于

去功能化和停用封存状态。

（六）四平市弘伟建筑材料厂应淘汰的“砖瓦轮窑”生产线已

立即拆除，不具备恢复生产条件。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围绕全市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依法依规开展

了淘汰落后产能自查排查核查，共排查确认四平市恒鑫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梨树县榆树台镇洪凤黄墙体材料厂、伊通满族自治县

坤元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装置“砖瓦轮窑”属于淘汰落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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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已经对这 3户企业生产装置“砖瓦轮窑”淘汰退出，不再具备

产条件。2021年省工信厅组织专家对四平市弘伟建筑材料厂开展

了省级进行了现场核查，经专家确认应淘汰的“砖瓦轮窑”生产线

已完成拆除，整改任务完成，符合验收销号条件。

（七）辽源市成立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领导小组，严格落

实各项工作职能，做好环保、安全、能耗、质量、技术等标准淘

汰落后产能工作。东丰县政府责令吉林京东管业有限公司立即停

止 3台小高炉违规生产行为，解除与吉林鑫达钢铁有限公司租赁

合同。目前吉林京东管业有限公司 3号小高炉已完成拆除，1号、

2号小高炉的主要生产装置已封存。生态环境部门对 3台小高炉

废气超标排放行为、未取得排污许可、未验先投的违法行为依法

进行处罚，处罚款共计 100万元。

四、验收结论

吉林省工信厅、省能源局及各相关市、县，已全面落实《吉

林省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第

九项整改任务各项整改措施，基本达到整改目标要求，原则同

意此项整改任务通过验收。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6年 2月 11日


